桂林市科学技术局权责清单
	序号
	权力分类
	权力清单
	责任清单
	备注

	
	
	项目名称
	子项名称
	实施主体
	承办的
内设机构
	实施依据
	责任事项
(明确责任主体)
	责任事项依据
	追责情形（明确内部追责主体）
	追责依据
	免责事项
	

	1
	其他行政权力
	科技计划项目审批
	
	桂林科学技术局
	发展规划与科技监督科
	   1.【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第十七条：国家建立科学技术进步工作协调机制，研究科学技术进步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协调国家科学技术计划项目的设立及相互衔接，协调科学技术资源配置、科学技术研究开发机构的整合以及科学技术研究开发与高等教育、产业发展相结合等重大事项。

2.【地方性法规】《广西壮族自治区科学技术进步条例》（2013年7月19日广西壮族自治区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第十一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科学技术行政部门应当确定并组织实施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计划，支持科学技术研究开发机构、高等学校、企业事业单位和科学技术人员开展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活动。
	明确责任主体（发展规划与科技监督科）

1.受理责任：通知依法依规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评估评审责任：对申报项目的材料进行汇总、整理、分类；组织专家评审；提出评审意见。

3.决定责任：会议审议立项方案，作出 同意或不同意立项的决定。

4.送达责任：经公示无异议后制发相关文件，按时办结告知。

5.监管责任：设区市科技局对项目评审活动进行监督检查。

6. 其他法律法规规定的应该履行的责任。
	1.【规范性文件】《广西科技计划项目立项评审管理办法（试行）》（桂科政字〔2018〕174号） 第三十六条： 各市、县（市）科技行政主管部门可参考本办法组织开展科技计划项目评审工作。

2.同1

3.同1

4.同1

5.同1
	明确内部追责主体（纪检监察组）

1.在项目立项、实施、验收结题等过程中，有关工作人员和咨询专家有违规操作、玩忽职守、滥用职权、索贿受贿、泄露秘密、侵犯他人知识产权等行为的，市科技局视情节轻重给予批评教育或行政处分（或建议有关单位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追究法律责任。

2.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行为。
	1.【行政法规】《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2007年国务院令第495号）第二十、二十二、二十三条

2.【规范性文件】《桂林市科技计划项目管理办法》（市科规〔2018〕1号）第三十一条
	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免责情形以及《自治区党委办公厅关于印发〈深入推进激励干部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工作实施方案〉等6个文件的通知》中明确的免责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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